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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发〔2024〕9号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民主生活会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发

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自身力量解决矛

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为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促进学院班子成员发挥模范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央、教育部

和学校党委的有关规定，结合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实际，制

定本制度。

第二条 民主生活会应当遵循“团结——批评——团结”

的方针，贯彻整风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健康的思

想斗争，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

斗性。

第三条 民主生活会上应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

澡、治治病”的要求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

想、增进团结、互相监督、共同提高。



第二章 会议频次及人数要求

第四条 民主生活会每年召开 1 次，一般安排在第四季

度。

第五条 民主生活会到会人数必须达到应到会人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

第三章 会议内容

第六条 民主生活会应当围绕主题，就以下基本内容进

行对照检查，把自己摆进去，把责任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深挖问题症结，深刻进行党性分析，找准思想根源，有针对

性的提出改进措施。

1、遵守党章，坚定理想信念，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

政策和决议，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维护党中央权

威的情况。

2、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维护领

导班子团结，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坚持正确用人导向，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

3、正确行使权力，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坚持科学决

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反对特权、秉公用权的情况。



4、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艰苦奋斗，清正廉

洁，遵纪守法，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

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

5、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改进工作作风，

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情况。

6、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加强党风

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

受到诫勉谈话的，应当说明整改情况。

第四章 会议流程

第七条 会前准备工作。

1、根据学院中心工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重点议

题；

2、制定会议方案，提前 10 日报上级党组织审核；

3、领导班子成员学习党章党规和党的创新理论以及有

关文件，提高思想认识，把握标准要求；

4、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在会上通报；

5、领导成员之间开展谈心活动，沟通情况，交换意见。

6、撰写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查摆

问题，进行党性分析，提出整改措施。



第八条 会议议程。民主生活会由党总支书记主持，一般

按以下程序进行：

1、通报上一次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本次民主

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

2、党总支书记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

3、领导班子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作自我批评，其他

成员对其提出批评意见。

4、党总支书记总结会议情况，提出整改工作要求。

因故缺席的人员应当提交书面发言材料。会后，将会议情

况和批评意见转告缺席人。

第九条 会后工作。

1、对民主生活会检查和反映出来的问题，要及时制定

整改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2、民主生活会结束后 15 日内，应当将会议情况报告和会

议记录报上级党组织。

3、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应当向本单位通报。对于群众普

遍关心问题的整改措施，以适当方式公布。



第五章 有关要求

第十条 民主生活会由党总支书记召集和主持，领导班

子成员都要按时参加。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时，必须按照规

定履行请假手续。

第十一条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委员除参加学院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外，还必须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

组织生活会。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负责解释，自

发布之日起执行。

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

2024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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